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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教育部104學年度「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

畫說明(家長篇)」及「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

說明(教師篇)」如附件，請貴校提供美術或視覺藝術專長

教師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4年12月11日臺教師(一)字第1040171802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「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說明(家長篇)」，提

供家長了解視覺形式美感實驗課程之目的、內容及實施方

式等。

三、「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說明(教師篇)」，提

供教師了解有關執行視覺形式美感實驗課程之相關教學資

源及行政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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